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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

（员怨怨怨年远月员员日公安部令第源园号发布）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正确履行职责，
防止和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有关法规，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摇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是指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
公安机关，上级业务部门对下级业务部门，本级公安机关对所属业

务部门、派出机构及其人民警察的各项执法活动实施的监督。

第三条摇各级公安机关及其业务部门应当建立执法责任制和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执法制度，制定、完善执法程序，加强对各项

公安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

第四条摇执法监督工作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
循有错必纠、监督与指导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摇各级公安机关在加强内部执法监督的同时，必须依
法接受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接受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

的监督，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

第二章摇执法监督的范围和方式

第六条摇执法监督的范围：
（一）有关执法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及制度、措施是否合法；

（二）刑事立案、销案，实施侦查措施、刑事强制措施和执行刑

罚等刑事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和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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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治安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边防管

理、出入境管理等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四）适用和执行行政拘留、罚款、没收非法财物、吊销许可

证、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行政处

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和适当；

（五）看守所、拘役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强制戒毒所、

留置室等限制人身自由场所的执法情况；

（六）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七）国家赋予公安机关承担的其他执法职责的履行情况。

第七条摇执法监督的方式：
（一）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执法程序和制度进行的监

督；

（二）对起草、制订的有关执法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及制度、措

施进行法律审核；

（三）对疑难、有分歧、易出问题和各级公安机关决定需要专

门监督的案件，进行案件审核；

（四）组织执法检查、评议；

（五）组织专项、专案调查；

（六）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听证、复议、复核；

（七）进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八）各级公安机关决定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八条摇各级公安机关发现本级或者下级公安机关发布的规
范性文件和制度、措施与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予

以纠正或者通知下级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第九条摇对案件的审核可以采取阅卷审查方式进行，就案件
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意见是

否适当，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文书是否规范、完

备等内容进行审核，保障案件质量。

第十条摇对公安行政管理执法行为的审核，可以采取查阅台
帐、法律文书、档案等方式，就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等

内容进行审核，保障公正执法。

第十一条摇各级公安机关每年应当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对本
级和下级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检查或者评议。

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发布实施后，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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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对该项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组织执法检查，检查结果报

上一级公安机关并在本级公安机关予以通报。摇
各级公安机关对本级和下级公安机关每年的执法工作情况应

当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结果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并在本级公安机关

予以通报。考评结果与奖惩相结合。

第十二条摇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交办
复查的案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普遍性、倾向性的公安执法问题，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项调查或者专案调查。在查明情况后，应当写

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和纠正措施，报本级公安机关领导批准后

组织实施，并将查处结果报告交办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

第十三条摇在执法监督过程中，发现本级或者下级公安机关
已经办结的案件或者执法活动确有错误、不适当的，主管部门报经

主管领导批准后，直接作出纠正的决定，或者责成有关部门或者下

级公安机关在规定的时限内依法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摇公安机关办理听证、行政复议、国家赔偿案件工作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三章摇执法监督的实施和处理

第十五条摇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依
法履行职责，致使办理的案件或者执法行为不合法、不适当的，必

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予以纠正和处理。

第十六条摇各级公安机关的行政首长是执法监督的责任人，
负责对本级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组织实施监

督。

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是本部门执法监督的责任人，

负责对本部门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实施监督。

第十七条摇各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是内部执法监督工作的主
管部门，在本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协调和指导执

法监督工作。

第十八条摇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依照《公安机关督察条
例》的规定，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进行现场督察。

第十九条摇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合法、不适当的执法
活动，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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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错误的处理或者决定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二）对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限内履行法

定职责；

（三）对拒不执行上级公安机关决定和命令的有关人员，可以

停止执行职务；

（四）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行使职权已经给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造成损害，需要给予国家赔偿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赔偿法》的规定予以国家赔偿；

（五）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

执法过错的，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追

究执法过错责任。

第二十条摇公安机关的领导和有关责任人员在执法工作中有
违法违纪行为需要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摇对上级公安机关及其主管部门的执法监督决
定、命令，有关公安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必须执行，并报告执行结果。

对执法监督决定有异议的，应当先予执行，然后按照规定提出

意见，作出决定的机关应当认真审查，执行后果由作出决定的公安

机关负责。

第二十二条摇拒绝、阻碍上级机关或本级公安机关及执法监督
主管部门的执法监督检查，拒不执行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的有关决

定、命令，或者无故拖延执行，对被监督的公安机关或者业务部门的负

责人，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三条摇对本级和上级公安机关作出的执法监督决定不
服，有关单位和人民警察可以向本级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

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受理，并作出答复。

第二十四条摇各级公安机关的执法监督责任人和执法监督主
管部门必须严格依法履行执法监督职责，模范遵守法律，秉公执

法，依法办事。对不严格履行执法监督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不

良影响的，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后果严重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

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五条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规
源



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摇本规定由公安部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摇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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